 
代理委托培训协议书



委托方（甲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刘东明


受托方（乙方）：吉林省荣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人民大街明德路交汇处兆丰国际大厦1308A室

法定代表人：王春雨


                                            合同编号：


企业职工技能评价委托培训协议书        
甲 方（企业方）: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德路1800号9-3号厂房
乙 方（校方）: 吉林省荣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人民大街明德路交汇兆丰国际1308A     
经甲、乙方友好协商，就乙方为甲方寻找具有资质的评价机构进行职业技能提升项目合作培训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1、合作宗旨
甲、乙双方精诚合作，乙方以合作的评价机构教学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能力，完成甲方企业开展长春市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技能等级评价项目的实施。甲、乙双方坚定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服务企业、服务员工，全力为长春市职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培训与等级评价项目做出应有的贡献。
2、合作原则 
[bookmark: _Hlk38516792]甲、乙双方秉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通力协作，诚信合作”的原则，严格落实执行吉人社联字（2017）67号文件、长春市人社局（2020）12号文件、长人社联（2021）13号文件的要求，恪尽职守、全面忠实履行协议的服务内容，保质保量完成培训计划和任务。
3、合作内容
3.1甲方委托乙方按照长春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文件要求，按时按要求规范标准地完成甲方企业员工及所属分子公司员工的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和评价工作。
3.2本次企业职工职业技能评价工种为电子商务师
4、双方权利义务
4.1甲方
4.1.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合作的评价机构按照协议约定，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培训任务。
4.1.2甲方负责协同乙方合作的评价机构执行员工注册报名、员工学习管理、考务组织管理等工作。
4.1.3甲方负责组织协调督导总部及各分子公司的各项协同工作，按时完成各时间节点应完成的工作，保证培训与评价工作开展顺利。
4.1.4甲方有责任协同督导各参与本项目的部门和分子公司及时申报培训补贴，并按时全额支付给乙方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报名费（包含一次补考费）、培训费、资料费、服务费。
4.1.5甲方需有专门的联系人负责与乙方沟通、协调，签署文件。
4.1.6甲方需保证所有参加本培训与评价项目已报名人员，按时参加培训学习，按时参加评价考试。乙方先行垫付已报名人员的评价报名费（包含一次补考费）、培训费、资料费、服务费，高级 1700元/人），若已报名人员缺考，其报名费（包含一次补考费）、培训费、资料费、服务费，由甲方全额支付。
4.2乙方
4.2.1乙方根据培训项目相应的职业标准制定教学计划大纲、在严格按照人社部门要求制定课时、教学内容及授课计划的基础上，满足甲方对课时、教学内容及授课计划的要求，并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工作，除未按照要求参加评价考试的学员外，首次未能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乙方可组织其参加第二次技能等级评价，报名费由乙方负责。
4.2.2乙方负责执行办班申报、审批、考核、备案制度，全程接受吉林省人社厅要求的办班流程组织实施培训。
4.1.3乙方负责建立健全本次项目的各项管理制度，并指导甲方的工作。
4.1.4乙方负责师资、教学及现场条幅等培训实施工作。
4.1.5乙方需提供给甲方正规发票。
4.1.6乙方需有专门的联系人负责与甲方沟通、协调、签署文件。
5、费用
5.1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报名费（包含一次补考费）、培训费、资料费、服务费先由乙方垫付，高级报名费（包含一次补考费）、培训费、资料费、服务费共计人民币： 1700元/人。甲方企业学员考试结束通过，职业技能补贴到账后30日内，甲方向被培训人员收取报名费（包含一次补考费）、培训费、资料费、服务费并支付给乙方。
5.2 甲方企业的考生缺考，并且不参加补考，其缺考人员的报名费（包含一次补考费）、培训费、资料费、服务费由甲方承担人民币：1700/人。
5.3 费用结算人数以考试报名确认单为准。
5.4税费甲乙双方依法各自承担。
6、保密条款
除乙方已公开宣传之内容，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第三方泄露本协议之全部或部分条款，否则，泄露方必须承担由于泄露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7、违约和争议解决
7.1如甲方未按期向乙方支付报名费（包含一次补考费）、培训费、资料费、服务费，则每天按未付费用的1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应该予以赔偿，实际损失包括乙方垫付的报名费、培训费、资料费以及乙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等。
7.2甲方拒不配合乙方合作的评价机构工作，致使乙方合作的评价机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无法让乙方继续履行合同的行为，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应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
7.3乙方不能按照本协议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委培工作，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造成的实际损失，乙方应给予赔偿。
7.4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应当先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
8、不可抗力
8.1合同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由于战争、水灾、火灾、疫情、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或国家政策因素或其它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以及双方同意的可作为不可抗力的其它事故而影响本合同履行时，相应义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期间应予中止。
8.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双方应立即通过友好协商决定如何执行本合同。不可抗力事件或其影响终止或消除后，双方须立即恢复履行各自在本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如不可抗力及其影响无法终止或消除而致使合同任何一方丧失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则双方可协商解除合同或暂时延迟合同的履行，且遭遇不可抗力一方无须为此承担责任。
9、其他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庄严                      代表人：宫晶
[bookmark: _GoBack]时  间：2022年7月22日          时  间：2022年7月22日      
      

[image: 微信图片_20220722100449]


                                    
4

image1.png
SRS

R AR

THE#fr

i3] ARZE *5 FHES
ES 220181199002037125 | #WEAT |T#UF KEAEFBAEHHARLD |KFEH 18756610722
= 22032219950103730¢ | BWEAT |TEMKEHGE |[KENERSNFHHERLT | KFLTHOEHFER | 19069507264
i3 ES 220621198801120267 URT |HEEE KEY AESMTERAS |[KFAR 19969507240
R & 220103199302091021 EART &3t KENERSAFIIERLT | KA 19969507247
FEX |k |220182198909256626 AR T KEY AESMTERAS |[KFTRINTHER | 10069507204
g |8 |220402198512232211 BT KEAEFBAEHHARLD |KFEH 19969507304





